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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再思族群：基于田野与阅读的启发1 

刘琪1 

 

摘要：人类学对于族群的研究，历来被分为“原生论”与“建构论”两派。卡马洛夫（John L. 

Comaroff）提出将族群视为分类的观点，超越了原生论与建构论的二分，为理解族群问题提供了

新的视角。在梳理并评述卡马洛夫观点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呈现一个反向的案例，即云南迪庆藏

族自治州。在这里，族群并没有成为人与人之间首要的分类体系，多个族群在地域的基础上结合

为了相互联结的共同体。迪庆的案例，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族群”与“民族”概念，并寻找在民

族地区从事研究的新方法。笔者认为，费孝通先生当年提倡的社区研究，在今天的民族地区或许

仍旧大有可为。 

关键词：族群  原生论  分类  共同体  社区 

 

一、族群作为分类：卡马洛夫的研究 

 

人类学对于族群的研究，历来被分为“原生论”与“建构论”两派，前者强调从客观属性出

发定义族群，即族群的来源是历史、血缘与语言、宗教等文化特征；后者则强调族群作为一种“社

会建构物”的主观特质，特别是个体的主观认同之于群体归属的决定性作用。在原生论看来，人

从一出生起就被赋予了特定的生物特征和某种非常感性化的族群特质，这种特质决定了人在心理

上的归属感；而在建构论看来，这种归属感并非是先天的，而是后天建构起来的，而人们建构族

群的原因，有时是为了社会竞争，有时是为了以族群身份获取资源，有时则是为了回应社会、经

济与政治的压力。[1] 

在理论脉络上，“原生论”与“建构论”可被视为对立的派别，然而，在现实情境中，却很

难找到纯粹“原生”或是“建构”的族群，我们所看到的，往往是二者的结合。正如王明珂指出

的那样，虽然很多族群成员对其族群都有着某种“原生”的情感与认同，但并不是所有人、在所

有场合下都会将这种情感表达出来。在一个族群中，需要强调族群文化特征的人，通常是有族群

认同危机的人。例如，当一个华裔美国人处于族群边缘时，便会强调自己的“华人”身份，并表

现出强烈的文化特征；而当一个华裔不认为自己是“华人”时，便会有意识的回避所有与中国有

关的事物，并掩盖自己的“原生”特征。[2]换句话说，当人们需要强调自己的族群身份的时候，

便会赋予地域、血统、宗教、语言等要素以“原生”的涵义，把它们视为根本性的，甚至是生物

学意义上的；而当他们不需要用族群身份为自身寻找认同的时候，这些“原生”的要素便会变得

不那么重要。由此，巴斯进一步指出，族群是“当事人本人归属（ascription）与认同的范畴[3](p2)”。

族群边界的形成，依赖于族群成员自身的认同，这种边界通常在不同族群的互动过程中产生，即

使族群的文化特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族群边界仍旧可能维持。 

在笔者看来，“原生论”固然过于强调先天的要素对于个体的影响，但“建构论”又将个体

的选择提到了过高的位置。1987 年，当代著名人类学家卡马洛夫（John L. Comaroff）发表了一

篇讨论族群概念的论文“Of totemism and ethnicity: Consciousness, practice and the signs of 

                                                        
1 本文发表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5 期，第 27-32 页，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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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quality[4]”，重新对这两种族群分析的路径进行了整合。 

卡马洛夫的讨论，从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开始：族群究竟应当是一个被分析的对象，

一个需要被解释的概念，还是一个可以用来理解人类存在的重要方面的解释性的原则？答案显然

应该是前者。在卡马洛夫看来，族群本身并不具有本质性的意义，而只是人类社会生活中诸多现

象中的一种，它还可以被“化约”为更加本质的东西，这种更加本质的东西，即是社会分类。 

集体的社会身份认同通常包含不同群体对自己身份的定义，以及不可避免的在“我们”

与“他人”之间进行的明显区分；认同，是内化于文化中的关系。显然，这种关系的社会的

和物质的边界都是由历史塑造的，更不用说这些关系的内容；在经济和政治的进程中，这些

关系也会随之变化。无论在群体划分中这些特定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关于认同的不可化约的

事实意味着对于社会宇宙的文化建构。所有这些都和人类学的经典论断相呼应，尤其是涂尔

干和莫斯，他们指出，分类，即对于世界的有意义的建构，是社会存在的必要状态。然而，

我要强调，对关系的标记（marking），即相互对立的认同才是“原生的”，而不是这些认同

的内容本身。[4](p303) 

在这段话中，卡马洛夫精辟的指出，如果族群的概念里有某种“原生”的要素，那么，这种

“原生”的成分并不是血统、宗教或者文化，而是分类的需求。事实上，关于社会分类的讨论，

历来便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任何一个社会在构建自身的时候，都需要建立起边界，即自我

与他人的区分。族群，仅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的一种分类方式。 

由此，卡马洛夫将族群与另一种分类方式——图腾进行了比较。使用非洲的民族志材料，卡

马洛夫指出，图腾是随着结构上相似的社会群体的对称性关系的建立而出现的，而族群性的产生

则与政治实体的出现有关，前者可被视为自然的分类，而后者则是人为设定的分类，且与不平等

的生产方式有着密切关系。在卡马洛夫看来，族群可以被视为同一个政治实体（通常是现代国家）

中，为阶级（class）披上的文化化的外衣。为了使不平等的物质、政治和经济权利的分配理性化

并为人们所理解，占主导地位的人群通常会将这种不平等与相关族群的内在特质联系在一起，从

而成为族群“被赋予的（given）”特质。 

在卡马洛夫看来，族群意识是特定历史过程的产物，甚至带有剥削与压迫的内涵，然而，一

旦当它形成，便会披上一种“自然”且貌似独立自主的外衣，决定接下来的社会生活的走向。他

写道： 

不仅那些创造历史现象的情境与维持它的情境不同，任何一个现象，一旦被创造出来，

便会获得影响脱胎于其中的结构的能力。族群认同也是如此。当它成为一个社会集体意识中

被客观化的“原则”，族群性便可能长期存在，而使其长期存在的因素可能与推动它出现的

因素完全不同，也可能会对它产生于其中的语境起到直接与独立的影响。[4](p313) 

到此，卡马洛夫颠覆了传统上关于族群的“原生论”与“建构论”的争论。任何一种族群性

的生成，都有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也受到结构性力量的制约，换句话说，族群意识一定有“建

构”的成分。然而，一旦当族群意识产生，成为了“客观”的社会事实，便可能内化于族群成员

心中，成为“原生的”，并影响接下来的社会走向。 

作为深受韦伯与马克思影响的人类学家，从非洲经验出发，卡马洛夫将族群的生成与阶级意

识的产生相互联系，这一点是值得讨论的，然而，在笔者看来，卡马洛夫论述中最精彩的地方，

便在于化解了对于族群的实质性定义，并将族群性的生成放置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过程中加以考

察。由此，人们可以透视族群概念背后的、更具本质性意义的需求，即社会分类，并将族群与其

它社会分类方式，如图腾、阶级、宗教、地域等进行比较。这样的理解方式，为族群研究提供了

新的可能。 

                                                                                                                                                                       
1 作者为 华东师范大学 人类学所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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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同意卡马洛夫的观点，将族群视为诸多社会分类的方式中的一种，那么，便可能会

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发现不同的社会分类方式。“族群”是一种强调人与人之间文化差异的分

类概念，与强调血统差异的亲属制度、强调地缘差异的地理划分、强调信仰差异的宗教派别一样，

都只是建构“自我”与“他者”区分的选项之一。虽然每个人都会出生在某个地方、某个亲属群

体、某个族群之中，但究竟哪个分类会成为他在后天的首要身份，或是具有区分性意义的身份，

则取决于特殊的社会情境。在下文中，笔者便将结合自己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田野经验，

呈现一个族群分类被其它分类包容的案例。1 

 

二、以地域为主导性分类的社会：迪庆的案例 

 

迪庆藏族自治州是一个典型的多族群聚居区域，生活着包括藏族、纳西族、傈僳族、汉族、

白族、彝族、普米族、苗族、回族、独龙族、怒族等十余个民族2。与很多民族聚居区“大杂居，

小聚居”的居住形态不同，迪庆的很多村镇都有多个族群杂居在一起，并且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

社会交往。换句话说，在这里，族群差异并没有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区隔，即并没有成为首要的社

会分类系统。那么，是怎样的历史情境推动了这种情况的出现？人与人之间又是以什么方式进行

区分的？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回到迪庆地区的历史。迪庆地区处于汉藏交界的边缘地带，

由于贸易与军事的原因，先后有许多族群来到这里，在澜沧江与金沙江边的河谷地带，以及作为

贸易与行政中心的县城，形成了不少多族群共存的村镇。1949 年以前，迪庆地区的土地都是属

于当地土司与寺庙的，来到这里的人群，可以向土地所属的土司或寺庙申请，获得土地，成为“正

户”，向土司或寺庙缴纳租税，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根据今天村落的传说，每个村落都有几户“原

住民”，即最早来到这个村落的居民，后面来到的人群，或是向这些原住民租种土地，或是“卖

身”成为他们的“娃子（即奴隶）”。如果经济条件好转，也可以买下土地，另立门户。 

晚清以前，中央政权的力量始终难以实现对迪庆地区的管理，而在迪庆的历史上，也从未出

过雄霸一方的大土司，这就为地方内生的秩序提供了空间。在这里，土司与土司、寺庙与寺庙之

间的力量是相对均衡的，除了必要的交租与差役以外，土司或寺庙与普通人民的生活并不会发生

多大关系。村落的基本制度为家屋制，即每家住屋均有专门名号，代表家屋继承人的一切权利与

义务，凡住屋财产、屋外的田园土地、粮税差役、家族世袭以及人员在社会上的地位都在屋名号

之下。3这套家屋制度，确立了以“户”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组织。 

家户与家户之间，通过联姻的方式形成相互联结。在迪庆地区，跨族群的通婚是极为常见的，

不分男女，只要嫁入某个家户，便需要遵从这个家户原有的生活习惯与风俗。这种遵从，并非是

对原有族群身份与文化传统的完全抛弃，而是可以在私人空间里保有自己的习惯。例如，在德钦

县升平镇、香格里拉县建塘镇等地，都有在清朝雍正乾隆年间迁入当地的回民，他们中间的不少

人都“嫁到”了当地藏族家里，生活习惯已经完全藏化，吃猪肉，喝酥油茶，但在每年伊斯兰三

大节庆的时候，他们还会去当地的清真寺纪念自己回民的“根”。相反，如果当地的藏民嫁入回

民家，则需要遵从回民的风俗，不吃猪肉，但在藏传佛教的法会或是有人邀约一同转山的时候，

                                                        
1 关于迪庆地区情况的探讨，可参见刘琪，“构建多民族共同体的‘迪庆经验’：历史、现实与启示”，《华东师范

大学学报》2014(5)。 
2 在本文中，“民族”与“族群”的概念在不同情况下会交替出现。在使用“族群”概念的时候，笔者主要强调

文化上的差异，以及族群成员的主观界定；而在使用“民族”的时候，则主要指官方统计中的“民族”。 
3 根据林耀华与陈永龄先生的观察，在 1949 年前，家屋制度广泛存在于四川嘉戎藏区。翁乃群在川滇边境的摩

梭人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制度。参见林耀华，《从书斋到田野》，北京：中央民族出版社，2000；陈永龄，《民族

学浅论文集》，台北：弘毅出版社，1995；翁乃群，“女源男流：从象征意义论川滇边境纳日文化中社会性别的

结构体系”，《民族研究》1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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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可以去参加。 

除联姻之外，家户之间会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相互帮助，也会在“红白喜事”的时候相互走

动。在村落的经济活动中，家户仍旧是最基本的单位，在遇到类似水源分配、修建房屋、收割仪

式等与生产相关的事务与仪式时，每个家户都需要派一个代表参加。此外，如果村子里有一家人

遇到红白喜事，每个家户也都需要派人去帮忙。例如，金江镇吾竹村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村落，

有纳西、白、汉、藏、苗等数个民族。按照当地惯例，无论红白喜事，每家宴请时都流行请“十

二大碗”，即十二道菜，在当地人看来，这属于“江边一带”共同的风俗习惯。如果村中某一户

人家需要举办类似的宴席，整个村落的家户都会派一位以上的妇女前去帮忙洗菜烧菜等工作。这

样的风俗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如果不去参加这样的活动，便会被村里的其它村民视为“外人”。

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有一户人家因为家中丈夫去世，子女外嫁，家中没有空闲的人手来履行这

样的义务，在商量之后，女主人主动放弃打工的机会回家守着老宅，以便邻里间有这样的需求时

可以及时回应。 

在家户之上，每个村子里还会有一些受人尊敬的、负责协调村落事务的人，这些人被称为“老

民”。根据民国《中甸县志》的记载：“老民如内地之耆老或绅士，其地位在伙头之上……凡各甲

各村之任何公务，须经老民会议而后实施，大有乡参议院之意[5](p61)。”根据当地人的回忆，“老

民”的威望通常来自于几个方面，一是家族兴旺，二是对村落中的仪式规范比较熟悉，三是行事

公正，从公共利益出发，不局限于私人利益。根据当地人的回忆，在遇到一些事情，如村落收成

不好，希望土司减免租税的时候，“老民”便会联合起来与土司沟通，土司通常也会接受他们的

建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老民”并不限于某个特定的族群，只要有“公心”，便都会在

当地拥有一定的声望，而他们在处事的时候，也并不会由于自己的族群身份便偏向于某一族群。 

在老民的带领下，迪庆地区的每个村落都形成了自己的“村规民约”，其中既包含道德性的

内容，也包含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到今天，仍旧可以见到一些成文的村规民约。如康熙四十八年

（1709 年）中甸独肯宗中心属卡1曾制定《本寨老中青公民应遵守的公判布卷》，规定“应严守‘十

不善’之诫训，诺遵处世三行为……三行为：不嫉妒，不害人，容忍不同观点和不将己见强加于

人之行为[6](p21)。”此后，从乾隆到光绪年间，该属卡又先后制定了《中心属卡汉藏公约》、《本寨

藏公堂限制送礼的公约》、《本寨军民防火公约》等规范，其中包含了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各项规范

性内容。[6]这些公约都以地域为基本单位，为不同族群的人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共处提供了基本规

范。 

概而言之，迪庆地区以家户为基本单位组织村落，并在村落权威的带领下形成了一套内生的

村落秩序。每一个当地人，都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村落有深厚的感情，这份感情，在一年一度

的村落节庆中得到了集中表达。在当地，每个村落都会有自己的节庆，这些节庆或是与自身村落

传统有关，如吾竹村的龙潭庙会；或是与“大历史”的年度周期相符，如春节。 

龙潭，位于吾竹村村落平地往上三公里处，也是全村的水源所在。五条溪水在这里汇集，又

从溶洞中流出泉水，泉水清澈寒冷且常年不断，是当地生活与生产的最重要的水源，同时也担负

着水力发电的重责。在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来源的吾竹村，水源所在地自然成为了村落的“圣地”，

也成为了人们的聚集之所。根据当地的传说，龙潭底下卧着一条黑龙，黑龙不仅保佑地方风调雨

顺，也会顺应人们的要求给予帮助。在龙潭边的空地上，建有龙王庙，供奉这条黑龙。每年三月

十五的龙潭庙会，是当地最重要的节日，每到这一天，吾竹村的村民无论民族身份为何，都会聚

集在龙潭前面的空地，祭祀龙王，唱歌跳舞。有趣的是，龙王庙在初建的时候，供奉着一位仅属

于纳西族的神灵，1988 年重建的时候，村民们则把这个仅属于一个族的神灵“请”了出去。这

也可以被视为村民们的“自我确证”，即这里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村落，在属于村落的圣地中，

                                                        
1属卡，即为迪庆境内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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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有仅属于某个民族的象征存在。 

春节，则是当地人热爱的另一个节日。迪庆地区从什么时候开始将春节作为村落中最重要的

节日之一的，已经没有人能说清，这固然可以视为迪庆地区被“国家化”或是“汉化”的结果，

但也可以认为，当村落中各个族群的人们想要找到一个各族共享的节日的时候，最为“中性”的

春节便成为了最好的选择。根据当地人的回忆，每年大年初一的时候，全村的居民都会各自带着

各自的食物，集中在村里的共同空地之上，分享食物，祭祀神灵，唱歌跳舞，一直到很晚才会离

开。在对当地人的访谈中，几乎每个村民都会谈到春节的情景，有些已经离开村落多年的人，在

说起春节的时候还会表达出对家乡的无比怀念。 

可以看到，在迪庆的地方社会，虽然也同样存在着自我与他人的分类，但这套分类体系并不

是以族群，而是以地域为单位的。在村落中，人们按照家户或其它地域标记1定义自身；在村落

层面，则形成了互帮互助的共同体，并在村与村之间形成界限。1949 年以前，当地的老百姓也

会意识到，由于族群不同，身边的邻居与自己在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会有差异，但“尊重

差异”是他们从小接受的教导，这些差异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法共同生活。时至今日，我们仍旧可

以在迪庆地区看到多个族群处于同一屋檐之下的家户，这在当地人看来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迪庆地区正式被纳入到现代民族-国家的体系之中，地方性的族群认知

也被官方性的民族分类所取代。这套新的民族分类迫使人们将此前模糊的族群身份清晰化，人们

开始逐渐用“我是**族的”来界定自己，并以此形成了与他族之间的区分。至今为止，大部分地

方的民族分类仍旧没有威胁到村落的共同生活，但也为地方社会带来了许多微妙的变化。[7] 

 

三、 再思族群与民族——兼论民族地区社区研究之可能 

 

迪庆地区的案例，与卡马洛夫的观点形成了映照。如果我们将族群视为社会分类的一种方式，

那么，便可以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下，考察它什么时候会成为人群与人群之间的主导性分类，什么

时候不会。迪庆地区，恰好是后一种情况的体现。 

事实上，在中文语境中，对“族群”与“民族”这两个概念的运用始终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

乱，此前也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综述2，而在笔者看来，卡马洛夫对“族群”概念内涵的反思，可

以为我们理解今天的族群与民族现象提供进一步的启发。 

归根结底，“族群”是一种对人群进行区分的方式。族群文化的形成，既有先天的、基因的

传递，也源自个体在后天社会化的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任何一个族群，都有区别于其它族群的

文化上的特征，但这种特征并不必然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区隔。事实上，每个个体在成长过程中，

都会带有特定环境赋予他/她的文化印记，例如，在高校情境下，来自不同地域的学生也同样会

感受到文化上的差别，但这种文化上的差别，并不会让他们形成一个个边界清晰的小群体；在迪

庆地区，虽然每个族群都意识到他们与其它族群的不同，但这些不同并不影响他们之间正常的社

会交往。 

如果说，“族群”具有生物、文化、社会等多层含义，那么，“民族”便主要是一个政治性的

概念。20 世纪 50 年代的民族识别，首先是出于国家建设与国家管理的需要，由此识别出的“民

族”，是一套由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分类体系，在不同的地方，它会与原有的分类体系之间

形成不同的关系，或整合、或覆盖、或并存。在大部分民族地区，这套分类体系是与资源分配直

                                                        
1 在一些依山而建的村落，家户的格局相对分散，在这些地方，人们便可能会说“住在山坡上的那几户”，或者

“小河下边那几户”。 
2 参见马戎，“关于‘民族’定义”，《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0(1)；徐杰舜，“论族群与民族”，《民族研究》2002(1)；

徐杰舜，“再论族群与民族“，《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2)；范可，“‘族群’与‘民族’”，《民族社会学

研究通讯》2012(第 12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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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挂钩的，为了获得与新的民族身份相关的利益，人们往往会策略性的强调这种身份。这种身份

的强调在初期可能具有建构的色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便可能逐渐变成“原生的”，成为

当地人内在的身份认同。前文讨论的迪庆地区，本是一个按地域进行组织的社会，但在最近一段

时间，随着国家的优惠政策与民族身份的挂钩，也出现了民族意识复兴的现象。 

我们需要认识到，当国家制定这套关于“民族”的分类的时候，也随之生产了一套相应的知

识体系，最典型的，便是以民族为单位写史立志，并出版了一系列少数民族社会调查丛书。时至

今日，这套分类体系已经成为了“政治正确”的话语，进而成为学科划分，乃至学术研究的基础。

自上世纪 50 年代以后，民族学成为了重要的学科领域，在这个学科领域中从事研究的学者似乎

有个不言自明的假设，即研究总是按照民族的边界展开，如藏学、彝学、蒙古学、苗学、纳西学，

等等。这样的学术研究，重复并固化了国家化的分类体系，却不一定符合所有民族地区的客观现

实。仍以迪庆地区为例，虽然这里名义上被命名为藏族自治州，但根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

普查数据，藏族人口仅占全州总人口的 32.36%，且与其它民族之间交错杂居。在实际生活中，

各个不同的民族时而混融，时而区分，并没有形成清晰的、截然对立的民族边界1。若以民族为

单位对这个区域进行研究，便很难对这种多民族杂居共处的现象进行把握。 

事实上，这种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局面，不仅存在于迪庆，在我国许多民族自治地区也同样存

在。若要把握这些区域的现实，并试图从学理上对这种多民族共处的局面给予解释，便需要突破

以民族为单位的研究范式，寻找新的研究框架。在笔者看来，老一辈学人曾提倡的社区研究，在

今天或许并没有过时。 

1932 年，吴文藻先生邀请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派克（Robert Park）来华讲学，主要传授

功能论的理论范式与社区研究的方法。这种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深刻的影响了当时的一代学人，

包括费孝通先生。费先生写道： 

社区这个名词，最初就是由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们提出来用以翻译英文

community 这个名词的。芝加哥学派创始人 Park 教授用 community 这个名词的意义和我们

通常翻译为社会 society 一词是有区别的。社会是泛指人和人在经营共同生存时所生的关

系，而社区则是指人们在一定地域里经营集体生活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在一定时间和一

定空间内由一定的人口进行集体生活时有一定社会组织的具体人群，例如村落、乡镇、城市、

民族、国家等等都是不同层次的人们共同体，也就是所谓社区。[9](p96) 

在费先生看来，社区研究是基本的研究中国社会的方式，而民族地区的社区，也是社区的一

种，可以用社区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1933 年，费先生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转而前往清

华大学跟随史禄国先生学习，毕业之后，于 1935 年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社会调查，并写成《花

篮瑶社会组织》一书。[10]在这本小书中，费先生将自己倡导的社区研究的方法展现得淋漓尽致。

从家庭开始，费先生讨论了花篮瑶社会的亲属关系、宗族组织、经济生产、政治制度、生命仪式

等诸多人类学经典主题，并借用史禄国先生“ethnos”的概念对瑶人不同的族团之间，以及汉瑶

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如果说，费先生在对于花篮瑶的研究中实践了社区研究的方法，那么，他显然对这种方法的

应用是满意的。抗战时期，当他牵头在云南组织“魁阁学社”的时候，又进一步倡导这种方法在

不同地区的应用。这一时期，在费先生的倡导下，有一系列关于民族地区的社区研究作品问世，

如《禄村农田》、《凉山夷家》、《芒市边民的摆》、《祖荫下》等。这些著作或是深入揭示了社会生

活的某个面向，或是详细剖析了社会组织与文化传统，或是关注于社会生活的精神世界，但总体

而言，其共同特征是“民族身份”的缺失2，即与在汉族地区从事的社区调查并没有实质性的区

                                                        
1 参见本期吴银玲的论文。 
2 这种民族身份的“缺失”，尤以许琅光先生研究的大理喜洲白族村镇为最，这也成为后人对许先生最大的指摘。

然而，梁永佳在一篇为许先生辩护的文章中指出，1949 年前，喜洲人确实将自己定义为汉人，“民族错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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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总之，费先生坚信，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社区研究既可以应用于汉族地区，也可以应用于民

族地区，也正是基于此，费先生曾经指出，在他的研究工作中，社会学研究与民族学研究是一脉

相通的，毋需加以分科。[9](p97) 

在笔者看来，费先生提出的“社区”概念，有两个基本的要素，一是“在一定地域里”，二

是“集体生活”。“一定地域”，意味着社区存在着空间上的地理边界；“集体生活”，则意味着归

属于同一个社区里的人们需要有相互关联的社会生活，并有着对于这个社区的心理认同。我们需

要认识到，在民族地区，尤其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社区”的边界并不一定与“民族”的边界

相互重合。一方面，一个民族内部并非是铁板一块，在不同的区域，可能存在着亚民族的认同1；

另一方面，在同一片区域内，也可能有不同的民族交错杂居，这些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的基础上，

可能会形成超越于民族身份之上的社区认同，如前文描述的迪庆地区的案例。 

社区研究在诞生之时，主要是用来研究相对封闭而独立的区域，时至今日，结合中国的实际

情形，我们也当对这种研究方式做出进一步的发展。我们需要意识到，在历史上，从来不存在真

正孤立的、自在的社区，在民族地区，尤其是多民族交界处的社区，人群、物品与文化之间的交

融从来未曾中断过。这里形成的社区，并不是由单一文化组成的社区，而是“由不同文化构成的

文化（a culture of cultures）[11]”。社区既有其内部的整体性，也作为一个局部嵌入到更大的社会

体系之中，这是中国的社区与早期人类学家笔下的原始部落最大的区别所在，也是早期人类学倡

导的结构-功能主义在应用到中国社区研究的局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彻底抛弃社区

研究的传统，而是应当把这个传统放到中国的具体语境中，拓展并丰富它的内涵。在新近的一篇

论文中，王铭铭指出，社区研究在当今中国仍可作为研究实践的指南，但应当“加之以对更大范

围的历史流动和‘环境’开放的观点，也就是说，加之以吴文藻先生补充的观点，以注重社会共

同体内外关系层次的结构人类学为进一步的补充[12](p101)。”换句话说，不仅应当注重社区内部如

何通过社会组织与仪式建立起秩序与认同，还应当关注社区与其它社区，以及与更大的社会体系

之间的关联。在笔者看来，这样的研究视角，可以为我们在民族地区从事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总之，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民族”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而非是一个学术性的概念。事实

上，由民族识别建立起来的这套国家话语仅是近几十年间的事情，在此之前，民族地区可能有着

一套自生的社会组织方式，我们需要做的，是考察这套社会组织方式与国家化的民族话语之间的

“并接”，以及后者给当地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对于地方社会而言，民族即是一套新的分类体

系，它与资源分配相联系，在一定社会情境的激发下，可能成为当地人区分自我与他人的首要方

式。作为分类的民族如何与当地社会原有的分类体系交织？在怎样的社会情境下，它会成为当地

主导性的分类，或是被其它分类体系所包容？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的探讨。从学

理上而言，将少数民族视为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不可取的，即使是在民族地区开展研究，也同

样可以使用更具普遍意义的概念框架与研究方法，并由此达致与其它地区、其它现象之间的比较。

人类学意义上的社区研究，即对于一个特定地域内具体社会组织形态与社会精神生活的关注，在

今天或许仍旧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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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和混融
1
 

——以香格里拉的族群关系为例 
 

吴银玲2 

 

摘要：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域，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为族群关系研究提供了典型

的案例。本文以当地普米族、藏族家庭庆祝火把节、春节等节庆的场景为材料来说明当地族群之

间存在若有若无的边界。田野经验表明，香格里拉地区的族群关系具有两面性，一面是他们彼此

之间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的混融，另一面则是不同族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展现“自我”与“他者”

的区分，而在更大的仪式场景下会整体呈现族群之间这种辩证的关联。总体而言，本文试图以香

格里拉的族群关系为例来审视既有的族群理论以及族群性讨论。 

关键词：族群关系；自我；他者；混融；区分 

 

1969 年，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出版《族群与边界》一书，为早已成

为学界关注焦点的族群（ethnic group）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巴斯指出，传统上“族群”被

理解为（1）在生物学意义上具有极强的自我衍续性；（2）共享基本的文化价值观念，其文化形

式的外在统一性可被识别；（3）构成一个交流和互动的场域；（4）具有自我认同和被他人认可的

成员资格，以此而区别于其他的同类群体[1]的这样一群人。也就是说，一个族群等于一个种族、

一种文化、一种语言、一个社会以及相互排斥和歧视的团体[2]。有学者指出，以上有关族群的四

个特性是由美国人类学家纳罗尔（Raoul Naroll）于 1964 年提出的，代表着传统的文化论视角。

巴斯提出的族群边界理论恰恰批判了有关族群的传统文化论视角，从而使族群“摆脱了从语言、

宗教、种族、土地等因素中寻找认同的根基性或原生性束缚”[3]。 

在巴斯之后，约翰·卡马洛夫（John L. Comaroff）也关注族群性问题，他以非洲的田野实例

分析出族群性在五个方面的本质，比如（1）族群性的起源始终蕴于特定历史力量之中，这些力

                                                                                                                                                                       
书局，2008。 

1 本文刊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 年第 5 期，第 33-38 页。 
2 作者为 河北大学 政法学院 讲师，云南民族大学博士后。 


